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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訂閱協議 
 
本協議（「協議」）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由地址為臺灣臺北市 10636 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4-15 
樓之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主辦機構」）根據授權協議（統稱為 Reaxys 臺灣學術全國授

權）代表附表 2 所列各機構（各以下簡稱「機構」；所有機構合稱為「訂閱方」）與地址為 
Radarweg 29, 1043 NX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之 Elsevier B. V., Ltd. （下稱「Elsevier」）共

同簽訂。在本協議中，「聯盟」是指主辦機構，或指主辦機構得指定之其他一個或多個機構，視

使用該詞語時的前後文而定。 

 
雙方同意如下 
 
第 1 條：訂閱。 
 
1.1 訂閱產品。 
Elsevier 特此授予訂閱方存取和使用附表 1 中指明之產品和服務（「訂閱產品」）之非獨占、不

可轉讓的權利，並根據本協議條款和條件向其授權用戶（定義見本協議）提供訂閱產品。 
 
1.2 授權用戶 / 場所。 
授權用戶是指訂閱方的雇員和隸屬於附表 2 所列訂閱方場所（「場所」）之訂閱方的獨立承包商

或受雇於訂閱方獨立承包商的個人，以及使用訂閱方允許場所之圖書館設施內的電腦終端存取訂

閱產品用於個人研究、教育或其他非公司用途的個人（「隨機用戶」）。 
 
 
1.3 授權用途。 
每個授權用戶可以： 


 

 

存取、搜尋、瀏覽和查看訂閱產品； 


 

 

列印、下載和儲存訂閱產品中個別項目的合理部分，供該授權用戶專用；以及 

 


 
 

在訂閱方的內部網路和網際網路網站中加入訂閱產品的連結，但這些連結的外觀和/或
這些連結隨附的聲明應根據 Elsevier 的合理要求進行更改。 

 
 
1.4 訂閱產品使用限制。 
除本協議明確規定或 Elsevier 另行書面允許外，訂閱方及其授權用戶不得為下列行為： 
 


 

 

以訂閱產品為基礎，刪節、修改、翻譯或創建任何衍生作品和/或服務（包括使用人工

智慧工具所產生之衍生作品和/或服務），但使授權用戶能於電腦螢幕上查看的必要範

圍不在此限； 
 


 

 

以任何方式刪除、模糊或修改訂閱產品中出現的任何著作權聲明、其他聲明或免責聲

明； 
 

 使用任何機器人、網路蜘蛛、網路爬蟲或其他自動下載程式、工具或設備搜尋、抓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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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深連結、索引和/或破壞訂閱產品的作業； 
 


 

 

將訂閱產品與人工智慧工具結合使用（包括訓練演算法、測試、處理、分析、生成輸

出和/或開發任何形式的人工智慧工具）； 
 


 

 

在社交網站上發佈訂閱產品中的個別項目；或 
 


 

 

實質性或系統性地複製、保留、本機儲存、重新分發或散布訂閱產品。 

如授權用戶係為個人獨立承包商或由獨立承包商雇用的個人，得僅基於為訂閱方執行承包研究工

作之目的使用訂閱產品。 
 
1.5 智慧財產權所有權。 
訂閱方承認，除本協議明確規定的情況外，訂閱產品的所有權利、所有權和利益均歸 Elsevier 及
其供應商所有，未經授權在網上重新分發或散布訂閱產品可能會對 Elsevier 及其供應商造成不可

挽回的重大損害。 
 
第 2 條：ELSEVIER 的履約義務。 
 
2.1 存取訂閱產品。 
Elsevier 在荷蘭境內收到經訂閱方正式簽字之本協議文件時，經 Elsevier 於荷蘭的授權代表證明

接受本協議並加蓋時間戳記後，將透過附表 1 所列或本協議另行規定的網際網路位址向訂閱方及

其授權用戶提供訂閱產品。 
 
 
2.2 服務品質。 
Elsevier 將盡合理努力為訂閱產品提供符合行業標準的服務品質，具體而言，每年提供平均 98% 
正常運行時間的連續服務，2% 的停機時間，包括排定於儘量減少對訂閱方及其授權用戶造成不

便之時間執維護和修復，並於服務中斷或暫停時儘快恢復服務。 
 
2.3 撤回內容。 
Elsevier 保留從訂閱產品撤回下列內容的權利：其不再有權提供的內容，或其有合理理由認為係

非法、有害、虛假或侵權的內容。 
 
2.4 使用數據報告。 
Elsevier 將在 https://www.elsevier.com/librarian/usage-reports/ 上提供各機構使用活動的使用數

據報告。只有在 Elsevier 明確書面許可的情況下，訂閱方聘用的供應商或其他第三方才能存取這

些報告，且僅限於供訂閱方進行使用分析之用。 
 
第 3 條：訂閱方履約義務。 
 
3.1 驗證。 
存取訂閱產品將透過使用網際網路協定（「IP」）位址和/或用戶名和密碼和/或需要至少兩個不

同憑證的委託驗證機制進行驗證（如附表 2 所示）。允許隨機用戶的授權用戶存取訂閱產品，但

存取僅限於場所的固定終端/工作站。不允許隨機用戶遠端存取訂閱產品。不允許向這些授權用

戶分發用戶名/密碼和其他存取憑證，或以其他方式讓這些授權用戶發現用戶名/密碼和其他存取

憑證。 
 

https://www.elsevier.com/librarian/usage-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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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和使用。 
訂閱方將： 
 


 

 

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訂閱方或任何第三方透過或用 (a) 訂閱方用於存取訂閱產品的憑

證；以及 (b) 訂閱產品和/或由此產生的資訊進行濫用或未經授權的存取； 
 


 

 

以適當安全的方式管理用於存取訂閱產品之所有憑證的識別、使用、存取和控制，包

括但不限於透過以下方式： 
 
• 限制授權用戶存取和使用訂閱產品，並通知所有授權用戶本協議規定的使用限制

以及其必須遵守這些限制； 
 

• 僅向授權用戶核發用於存取訂閱產品的任何密碼或憑證，不向任何第三方洩露任

何密碼或憑證，並通知所有授權用戶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洩露任何密碼或憑證；以

及 
 

• 提供真實、完整和準確的 IP 位址，如附表 2 所示（如有），供聯盟和相關機構專

用（如 Elsevier 要求，包括相關第三方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之書面確認），並主

動向 Elsevier 通知聯盟和相關機構 IP 位址的任何變更，包括不再由訂閱方專用的

位址。 
 


 

 

在不再需要或存取存在安全風險時，立即停用任何憑證； 
 


 

 

實施並維護其自身適當的憑證管理計畫，並確保針對透過此類憑證對訂閱產品的存取

進行適當的審查；以及 
 


 

 

一旦自己發現，或被 Elsevier 或第三方通知出現未經授權使用訂閱產品的情況，或出現

允許未經授權使用的安全問題，訂閱方將立即採取適當措施終止此類活動並防止再次

發生，包括但不限於實施必要的更新和重整以糾正問題。在接到第三方通知或直接發

現到未經授權的使用時，訂閱方必須立即將未經授權之使用通知 Elsevier。訂閱方應與 
Elsevier 合作，在遵守任何適用的保密或禁止揭露義務的前提下，共享與未經授權的使

用或安全問題相關的資訊。 
 

如發生任何未經授權使用訂閱產品的情形，Elsevier 可在通知聯盟及相關機構後，暫停及/或要求

聯盟及相關機構暫停自發生未經授權使用的位址存取訂閱產品。如任何授權使用者未經授權使用

訂閱產品之行為並非因聯盟及相關機構本身的疏失或蓄意不當行為所引致，且聯盟及相關機構在

收到該等行為之實際通知後不允許該未經授權使用行為繼續發生，則聯盟及相關機構對此等未經

授權使用無須負責。聯盟及相關機構須對聯盟及相關機構聘用之第三方供應商遵守本協議條款及

條件負責，尤其是在該第三方供應商提供及管理 IP 位址時。 
 
3.3 安全要求。 
訂閱方同意，訂閱方將制定書面記載之政策和程序，且訂閱方將定期對這些政策和程序進行審查，

並於適當情況下對其進行測試和更新；這些政策和程序將涵蓋與資訊存取、使用、丟失、篡改、

揭露、儲存、銷毀和控制相關之行政、實體和技術保障措施。如果訂閱方確定此類保障措施失效，

並導致根據本約所提供任何 Elsevier 內容的保密性或安全性受到損害，則訂閱方應立即通知 
Elsevier，並配合 Elsevier 有關此等失效而提出之合理要求，包括採取適當步驟終止此等活動並防

止再次發生。就本條第 3.3 條而言，「Elsevier 內容」係指 Elsevier 向訂閱方提供或供其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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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產品和本協議履約相關的任何材料或資訊。  
 
 
第 4 條：費用和付款條件。 

 
除非另有規定，主辦機構將根據主辦機構與代理人間議定之條款，由附表 2 中列為帳務聯絡人

之 Elsevier 的銷售代理人（「代理人」）向主辦機構開具發票，並向其支付附表 1 中所載之費

用（「費用」）。如果主辦機構未能及時全額支付代理人的發票金額，Elsevier 可暫停訂閱方對

訂閱產品之存取，直到該發票的未付金額已獲得支付。費用不包括任何銷售稅、使用稅、增值

稅、扣繳稅或類似稅款，主辦機構除支付費用外，還需承擔任何此類稅款。 
 
第 5 條：期間。 
 
5.1 期限。 
本協議期限始於 2024 年 3 月 1 日，並持續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含該日）（「初始期限」）。 
 
第 6 款：Elsevier 保證和賠償 
 
6.1 保證。 
Elsevier 保證，根據本協議條款和條件使用訂閱產品不會侵犯任何第三方之智慧財產權。 
 
6.2 賠償。 
Elsevier 將賠償訂閱方及其授權用戶、為其辯護，並使之免於因任何第三方認定依本協議條款

與條件之使用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行動或主張，遭受損失、損害、支出、責任，及費用（包括

合理之律師費用）。當有此類行動或主張提出時，訂閱方應立即通知並配合 Elsevier。本賠償

義務於本協議有效期間屆滿後仍繼續有效。 
 
6.3 免責聲明。 
除了本條擔保及賠償之明確表示，且符合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情況外，訂閱產品皆以「現狀」提

供，且 Elsevier 及其供應商明確聲明拒絕承擔一切與訂閱產品和其他因本協議而提供之資料、

文件，或材料相關之擔保及聲明，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包含於其中的錯誤、不精確、疏漏，或瑕

疵，以及任何經由暗示或明示，對於特定目的適銷性或適切性之擔保。 
 
6.4 責任限制。 
除本條規定之明示擔保及賠償，且符合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情況外，在任何情況下，Elsevier 或
其供應商對於與本協議相關之任何間接、附帶、特殊、衍生或懲罰性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資料

遺失、營業中斷或利潤損失），均不承擔責任。Elsevier 及其供應商對訂閱方之責任亦不超過

訂閱方在發生索賠之日前十二（12）個月期間根據本協議支付的訂閱費用總額，即使 Elsevier 
或其任何供應商曾被告知上述責任或損害的可能性。 
 
第 7 條：一般條款 
 
7.1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因其無法控制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戰爭、罷工、火災、洪水、停電、電信或網際網

路故障或任何網路設施或伺服器損壞或毀壞）而延遲或未能履行本協議的任何規定（付款義務

除外），致使其無法履行本協議規定的義務（任何此類情況均為「不可抗力」），均不視為違

反本協議。儘管有上述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一方在財務上無力履行其義務均不構成不可抗力。 
 
7.2 可分割性。 
本協議中任何規定無效或不可執行，不影響本協議中任何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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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完整合意。 
本協議包含雙方就本協議事項之全部理解與合意，並取代及替代雙方就本協議事項所達成之任

何和一切先前或同期之書面或口頭協議、溝通、提案和訂單或訂閱方條款。 
 
7.4 修訂。 
除取代職稱、IP 位址、認證機制、帳單和聯繫地址詳細資訊之變更可經 Elsevier 透過向訂閱方

發送電子郵件通知之方式確認外，對本協議任何約定之修訂、修正或棄權均應以書面做成並經

雙方簽署，否則無效。 
 
7.5 轉讓 
未經 Elsevier 事先書面同意（Elsevier 不得無理拒絕同意），訂閱方不得轉讓、轉移或授權其

於本協議項下的任何權利或義務。 
 
7.6 隱私權。 
如果訂閱方或其授權用戶在帳戶註冊期間或以其他方式向 Elsevier 提供任何個人資料，雙方確

認並同意 Elsevier 將根據 https://www.elsevier.com/legal/privacy-policy 中的 Elsevier 隱私權政策和 
https://www.elsevier.com/legal/data-processing-terms 中的 Elsevier 資料處理附錄（「DPA 規定」）處

理這類資訊。雙方確認並同意，各方均為根據本協議共享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任何個人資料的

獨立控制者，並且已遵守並將遵守資料保護法規定之義務。本條中使用但未加以定義之詞語應

具有 DPA 規定中賦予該詞語之意義。 

7.7 通知。 
任何依本協議做出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並寄送至收受方下方指定地址，或該收受方曾依本協

議通知方式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 
 
收受方為 Elsevier：Elsevier B.V. c/o Regional Sales Office, Elsevier (Singapore) Pte Ltd., 3 Killiney 
Road, #08-01, Winsland House I, 239519, Singapore。 
 
收受方為聯盟和/或訂閱方：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 10636 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4-15 樓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7.8 保密。 
訂閱方及其員工、經理人、董事和代理人將對本協議之財務條款和商業條件保密，未經 
Elsevier 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向任何非關聯第三方揭露。Elsevier 僅可於以下情況揭露此類資訊：

(i) 向相關服務供應商揭露，但以履行其支持本協議之職能所必需為限；及 (ii) 解決保全、安全、

欺詐或其他法律問題時合理必要。 
 
7.9 遵守法律。 
任一方應遵守與本協議下之責任和義務相關之所有適用法律和規範。Elsevier 保留根據任何適

用之出口管制和貿易制裁法律或禁運方案，拒絕任何被禁止接受此類產品之個人或實體使用訂

閱產品之權利。 
 
7.10 簽署。 
本協議及其任何修訂均得以副本簽署，且透過傳真或其他電子方式交換的簽名與原始簽名具同

等效力。 
 
 
 

https://www.elsevier.com/legal/privacy-policy
https://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elsevier.com%2Flegal%2Fdata-processing-terms&data=05%7C02%7CSookhwee.tan%40elsevier.com%7C26531be2fa3b4a573b6c08dc1587ba1e%7C9274ee3f94254109a27f9fb15c10675d%7C0%7C0%7C63840891989356958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afahAtkh8zMRKHKMo4kVvFtU8WIJfldX8Ujkk8pBqd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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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委任代理。 
聯盟聲明並保證，各機構均確認並同意受本協議條款和條件所約束，包括但不限於本協議中規

定之存取及使用服務限制。聯盟將通知附表 2 中指明之各機構有關存取之條款和條件。 
 
 
 
 
 
 
 
 
 
 
 
 
 
 
 
 
 
 
 
 
 
 
 
 
 
 
 
 
 
 
 
 
 
 
 
 
 
 
 
 
 
 
 
 
 
 
 
 
 
 
 


